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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持久授權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 2011年持久授權書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的背景，並概述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與衞生事務委員會就此項擬議法例進行的討論，此項擬議法例

旨在放寬《持久授權書條例》(第 501章 )(下稱 "該條例 ")所訂有關

簽立持久授權書的現行規定。  
 
 
背景 

 

2.  授權書是一份法律文書，一個人 ("授權人 ")可透過簽立

授權書，委任並賦權另一人 ("受權人 ")以授權人的名義代授權人

行事。授權書只可以由精神上有能力的人訂立。假如授權人其

後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有關授權書即被撤銷。持久授權書

是一種特別的授權書，其效力能夠在授權人變為精神上無能力

行事時尚存，但條件是授權書在簽立當時必須採用該條例訂明

的格式，並以該條例訂明的方式簽立。  
 
3.  該條例第 5(2)(a)條對持久授權書的簽立施加嚴格的規

定。除非授權人身體上無能力簽署訂明的表格，否則該表格必

須由授權人在一名律師及一名註冊醫生面前簽署，該名律師和

該名醫生必須同時在場。依據該條例第 5(2)(e)條，見證簽立持久

授權書的醫生亦必須核證該名醫生本人 "信納授權人當時是精神

上有能力行事的 "。  
 
4.  據律政司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持久授權書

在香港的使用率極低。該條例於 1997年制定，但截至 2010年年

底，在香港註冊的持久授權書只有 40份。因應香港律師會 (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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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 ")等團體所提出的關注事項，即現行的簽立規定過苛，

政府當局把上述課題交予法律改革委員會 (下稱 "法改會 ")研究。 
 
 
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 

 
5.  法改會在 2008年 3月發表的《持久授權書報告書》 (下稱

"報告書 ")中，就簽立持久授權書提出兩項建議以供選擇  ⎯⎯ 
 

(a) 建議 1 ⎯⎯該條例第 5(2)條關於持久授權書必須在

一名註冊醫生面前簽署的規定應予廢除；如果一名

律師有理由懷疑其當事人是否在精神上有行為能力

簽立持久授權書，該律師必須在持久授權書簽立之

前就其當事人精神上的行為能力取得一名醫生的評

估。  
 
(b) 建議2 ⎯⎯ 另一選擇，就是放寬該條例第 5(2)條所

訂的現行規定，容許授權人及律師在註冊醫生簽署

持久授權書後的 28日內簽署該授權書。  
 
6.  法改會亦建議，現有的持久授權書表格及其說明資料，

應以淺白的語言和較方便使用者理解的形式撰寫。為此，法改

會建議，應以新的法定表格及其附載的說明資料取代《持久授權

書 (訂明格式 )規例》(第 501章，附屬法例A)附表指明的現有表格。 
 
7.  按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在法改會發表報告書後，

律政司曾於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諮詢多個有關團體，包括法律

專業團體，以及醫療界和社會福利界的代表。政府當局表示，除

律師會認為新程序會造成不確定性，未能鼓勵使用者採用持久授

權書外，所有諮詢對象均支持推行建議2。經進行諮詢工作後，

律政司擬備條例草案以落實建議2，放寬有關簽立持久授權書的

現行規定，並採用以淺白語言和較方便使用者理解的形式撰寫的

新法定表格及其附載的說明資料。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進行的相關討論 

 
衞生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8.  在2007年6月11日的會議上，衞生事務委員會討論了法改

會於2007年 4月發表的有關持久授權書的諮詢文件。該事務委員

會的委員普遍支持廢除訂立持久授權書需要醫生核證的規定 (建
議1)。委員察悉就下述事宜提出的關注意見：除了要找醫生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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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人所需的花費外，亦需要作出後勤安排，以便一名律師及一

名醫生同時在場在持久授權書上簽署。部分委員認為，持久授權

書在香港使用率偏低，主要原因是公眾不認識持久授權書的概念

及缺乏這方面的公眾教育。他們強調，雖然簡化簽立手續及使持

久授權書格式更方便使用者理解相當重要，但政府當局應加強公

眾對持久授權書概念的認識及瞭解。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9.  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2010年12月21日舉行的會議

上，政府當局就應採納建議1或建議2此問題向委員徵詢意見。雖

然委員對應採納哪個建議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委員原則上反對按

照建議2放寬現行核證規定的政策原意。  
 
10.  部分委員質疑是否需要根據建議 2就簽立持久授權書保

留醫生核證的規定，因為律師普遍清楚瞭解若授權人可能會出現

行為能力成疑的情況，他們必須謹慎行事，並應取得醫學評估，

以免出現持久授權書的效力受到質疑的情況。政府當局解釋，當

律政司於2010年6月發出諮詢文件時，醫療界及社會福利界曾表

示反對建議1(廢除訂立持久授權書需要醫生核證的規定 )。他們指

出，由於持久授權書通常是在預期授權人日後很可能會出現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的情況時簽立的，因此規定在簽立持久授權書前取

得醫生對授權人精神狀況的核證，會有助保障授權人的利益；而

醫生是最有資格檢驗授權人精神狀況的人。  
 
11.  另有部分委員認為，鑒於持久授權書是非常重要的文

件，在授權人喪失精神上行為能力之後不得廢除，社會上有些界

別的人士對取消簽立持久授權書時須有醫生核證的規定表示有

保留，此情況可予理解。該等委員表示，除非在遵守建議2有關

在醫生作出核證與簽立持久授權書之間的擬議 28日時限方面有

重大困難，否則，當局應考慮採納建議2，以消除社會上某些界

別的疑慮。  
 
 
相關文件 

 
12.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16日  



 
 

附錄  
 
 

與《持久授權書條例》的修訂建議有關的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7年6月11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  
 

2010年12月21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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